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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

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之法律意见书

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

号）、财政部《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5]83

号）、财政部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

[2015]225 号）、财政部《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财政部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、财政部发布《关于做

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34 号）、中

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

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3 号）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

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26 号）、

财政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

〔2020〕36 号）、财政部发布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

43 号）及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之规定，本所作为栾城区

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专项债券法律顾问，遵循诚实、

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

生或存在的事实，并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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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释义

在本意见书内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：

本期专项债券/本期债券
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项目专项债券

本法律意见书
指本所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出具的《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

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之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 指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

石家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栾城区

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

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财务评价报告》

元 指人民币元

二、律师声明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

务标准，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阅。

2、委托人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，并提

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

料、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

见书的事实、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；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真实、有效；其所提供的副本

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。

3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使用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

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、审计、信用评级、内部控制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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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文件记载形式、偿债能力评价、现金流动性分析）等非本所律师专

业事项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会计报表、审计报告、信用评级

和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据及结论的引用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

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4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律师书面

同意，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5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

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，并依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6、本所律师同意在本期债券有关的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部分

或全部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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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1 项目名称

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

1.2 项目申办单位

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

1.3 项目实施单位

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

1.4 项目建设地点

石家庄市栾城区柳林屯乡、南高乡、西营乡 3 个乡镇，夏凉村、

岳家庄、小代梅等共 46个村庄；具体为：柳林屯乡（11个）：夏凉

村、北屯村、新建村、城郎村、辛李庄、大任庄、张村、孟董庄、河

庄、岗头、北十里铺；南高乡（13 个）：岳家庄、徐家营、南韩家

庄、北安庄、北高、崔家营、龙化、南屯、苏辛庄、西宫二、张家营、

南高、南宫；西营乡（22个）小代梅村、小孙村、北安乐、北贾村、

东营、段家庄、郭家庄、河西村、后小梅村、黄家辛庄、南安乐村、

前牛村、石板桥村、水磨头、王代梅村、沿村、张家辛庄、赵家庄、

前小梅、关家庄、连代梅、周家庄。

1.5 项目建设内容

项目主要包括建设污水管网 122045 米，管径 DN200-DN500,13 处

污水处理设施、18处垃圾收集转运设施，32座公共厕所，13处坑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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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及停车场等人居环境整治。

（二）参与主体

项目建设单位为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，基本信息如下：

组织机构代码 11130124MB1984988E

名称 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

宗旨和业务范围 -

住所地 石栾大街 966 号

负责人 韩国忠

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

注册资金 -

登记管理机关 中共石家庄市栾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根据上述资料，本所律师认为：项目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事业单位，

（1）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；（2）项目主体设立

合法合规，依法有效存续。

（三）项目合法性

1.项目批复情况

《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

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石栾行审审字[2023]38 号）；

《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

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石栾行审审字[2023]52

号）。

2.项目建设的公益性及社会意义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

（1）项目的公益性：

根据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

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

预[2010]412 号）规定，“公益性项目”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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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以盈利为目的，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

目，如市政道路、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，以及公共卫生、基础科

研、义务教育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。

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建设，提升村庄

卫生环境质量，改善农村中的污水、垃圾堆积、提高村民生活质量，

也促进当地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之间的联系，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

奠定基础。

因此项目建设具有公益性。

（2）项目的必要性：

近年来，该区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大力发展社会事

业，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，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动项目建

设。完善项目区面貌提升规划，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明确区域风

貌总体定位、空间格局和引导控制要求。本项目的建设已成为提升栾

城区文明、提升居住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提升栾城区周边市民

幸福感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需求

更加丰富，追求多元化、立体性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工作压力，调节生

活平衡的愿望与日俱增。本项目建设可以为栾城区周边农村创造良好

的生态环境，满足人们对优美环境的追求。

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，是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必

然要求。因此，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

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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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，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；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已经

取得有关建设批文，项目合法合规，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。

二、项目融资来源

本项目总投资 31877.05 万元，总计划申报专项债券资金

25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78.43%，政府配套资金 6877.05 万元，

占总投资的 21.57%，符合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9]26 号）有关规定要求。已发行

政府专项债券 5300.00 万元，2025 年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9700.00

万元，本次申请 2000.00 万元，未超过栾城区专项债券限额，符合本

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条件。其余资金由财政安排。并列入当年相应

年度财政预算，确保项目资金及时投入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。

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表

单位：万元

资金来源 金额(万元) 占比 备注

估算总投资 31877.05 100.00%

一、资本金 6877.05 21.57%

(一)自有资金 6877.05 21.57%

(二)专项债券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

二、债务资金(不含用作资本金

部分)
25000.00 78.43%

(一)已发行专项债券 5300.00 16.63%

(二)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.00 6.27%

(三)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7700.00 55.53%

(四)银行融资

本所律师认为：



7

项目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要求。

三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项目前期审批通过的初步设计概算及项目收益及融资平衡

方案，本项目主要以污水处理收入、垃圾处理费收入、停车位收入、

充电桩收入、坑塘出租收入、特许经营收入等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来源。

经计算，本项目运营期内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78159.08 万元，

其中融资本息为 38543.88 万元。项目专项债到期时，在偿还当年到

期的债券本息后，仍有 35449.62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，综合平均本

息覆盖率为 2.03，年累计现金流量充足，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

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，偿还

专项债券资金有较高保障。

根据石家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栾城区

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专项

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财务评价报告》，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

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，并根据石家

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所对该项目及石家庄市的融资

环境的研究，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项目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

完成资金筹措。同时，项目运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，通过对《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》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，

专项债券的资金净现金流入对总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2.03 倍，能

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，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为项目提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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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入，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，可以实现

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

定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1.会计师事务所资质

石家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所作为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方案的评估机构，为本期债券的发行出具《栾城区东南部片区

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债券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专项财务评价报告》。

石家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石家庄市长安

区行政审批局 2018 年 10 月 1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301020748657012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河北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11

月 16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13010065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石家庄中财国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系依

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专业机构，具备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财务评

价报告的资质。

2.律师事务所资质

本期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出具。

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系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

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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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13000006168707XG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本所指派的陈其卫、

王晓超律师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且执业证通过了河北

省石家庄市司法局考核备案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律师事

务所，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，承办律师具有从

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，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。

五、法律风险评估

（一）工期延期和工程事故风险

项目工程一般存在工期延期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。项目建设期每

年的利息额较大，如果工期延期或出现工程事故，工程投资将增加，

并且工期延期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，使项目净收益减少。上述情形

的出现可能会影响项目收益以及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，但作为偿

债保障措施，如若出现上述项目预期收益无法偿还到期债券本息时，

可按照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在专项债务限额

内发行专项债券周转偿还，以确保债券本息按时足额支付，待项目收

入实现后再予以归还。

（二）利率波动风险

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

的影响，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。由于本

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，期限较长，可能跨越多个利率波动周期，

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面临债券价值变动的不确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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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合格，本项目实施主体系依法设立的机

关法人，依据相关政府文件，具备实施栾城区东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

境综合整治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2.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已取得了现阶段项目工程配套的政府

批复文件和相关许可。

3.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的要求，符合财政部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文的相关规定。

4.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

所、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
5.本期债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

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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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
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

经办律师（签章）：

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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